附件2
市属国有企业招录我市高校贫困家庭毕业生
的相关说明

一、我市高校贫困家庭毕业生范围说明
根据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扶持政策促进普通高等学校贫困毕业生就业创业的通知》（渝府办发〔2014〕53号）文件内容，我市高校贫困家庭毕业生具体指重庆户籍的零就业家庭、农村建卡贫困户家庭、城乡低保家庭和本人残疾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等四种贫困类型。
二、市属国有企业招录高校贫困家庭毕业生说明
市属国有企业在坚持人才供需双向选择的基础上，优先录用我市贫困家庭毕业生；参加11月29日双选会的高校贫困家庭毕业生可在个人简历上标识“贫困家庭类型”；市属国有企业在双选会后对有招聘录取意向的高校贫困家庭毕业生，由企业人力资源部门通过工作电话通知毕业生本人提供贫困家庭身份证明等相关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三、被确定为录取意向对象的贫困家庭毕业生需提供的证明材料说明
（一）城镇零就业家庭证明材料
提供户籍地县级以上人力社保部门出具的《零就业家庭卡》，无零就业家庭卡的，可以到居住地街道（乡镇）公共就业创业服务机构申请零就业家庭认定并出具有关证明材料。
（二）农村建卡贫困户家庭证明材料
提供户籍地区县（自治县）扶贫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同时对从其户口簿上无法确认求职贫困毕业生与农村建卡贫困户家庭关系的，还应提交由户籍地村居委出具的求职贫困毕业生与农村建卡贫困户家庭关系的证明材料。
（三）城乡低保家庭证明材料
提供享受低保地区县（自治县）民政部门出具的享受低保的证明材料和其法定抚养人户籍所在地街道（乡镇）公安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
（四）残疾毕业生证明材料
提供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原件和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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